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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林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杜刚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龙田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264,270,098.95 2,200,087,373.14 2.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2,052,900,522.34 1,958,897,328.04 4.80%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26,823,421.61 4.41% 533,530,008.80 18.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653,719.01 -216.85% 100,272,507.68 68.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1,157,708.42 -151.59% 95,313,776.73 60.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208,226,797.14 -15.7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 0.00% 0.240 71.4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 0.00% 0.240 71.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03% -0.06% 5.00% -1.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3,881,238.51 处置固定资产收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4,197,246.00 本年度确认的政府类补贴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22,299.65

减：所得税影响额 938,621.54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2,058,832.37

合计 4,958,730.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0,965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海南港航控股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50.91% 216,814,401 质押 108,405,000

深圳市盐田港股

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37% 69,719,478

广发证券－交通

银行－广发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3

号）

其他 0.70% 2,967,061

陈颖 境内自然人 0.69% 2,931,461

中国海口外轮代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4% 2,287,475

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0.51% 2,180,022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华泰柏

瑞积极成长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40% 1,691,822

陈水木 境内自然人 0.31% 1,301,501

卢富春 境内自然人 0.27% 1,162,200

中国银行－华泰

柏瑞量化指数增

强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22% 926,985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216,814,401 人民币普通股 216,814,401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69,719,478 人民币普通股 69,719,478

广发证券－交通银行－广发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3号）

2,967,061 人民币普通股 2,967,061

陈颖 2,931,461 人民币普通股 2,931,461

中国海口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2,287,475 人民币普通股 2,287,475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180,022 人民币普通股 2,180,022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691,822 人民币普通股 1,691,822

陈水木 1,301,501 人民币普通股 1,301,501

卢富春 1,162,200 人民币普通股 1,162,200

中国银行－华泰柏瑞量化指数增强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926,985 人民币普通股 926,98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无偿托管海口港集团公司； 海口港集团公司持有中国海口

外轮代理有限公司50%的股权；公司未知其他前10大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不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9月30日

2014年12月31

日

增减(%) 变动原因

预付款项 3,575,293.90 2,671,411.08 33.84% 本期预付船舶保险费增加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 909,948.20 76,226.75 1093.74% 本期办公场地装修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695,863.60 1,645,192.20 -57.70% 本期可转回时间性差异减少所致。

应付账款 28,545,319.18 48,680,473.96 -41.36% 本期应付船舶建造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 5,878,252.70 9,566,708.68 -38.56% 本期预收运费减少所致。

应交税费 -128,972.29 9,928,686.65 -101.30% 第三季度亏损，预缴所得税增加。

应付利息 0.00 226,956.94 -100.00% 本期计提利息减少所致。

专项储备 2,116,604.81 720,078.19 193.94% 本年度计提安全生产费用节余。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436,752.85 186,496.75 134.19%

本期租赁收入及子公司司南公司保

函收入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3,397,959.88 7,929,067.17 -57.15%

报告期营销机构调整导致人员工资

减少。

财务费用 -39,513.41 -8,038,368.26 -99.51%

本期船舶投入使用，利息停止资本化，

利息支出增加以及存款减少，利息收

入减少。

资产减值损失 -224,753.16 424,170.69 -152.99%

本期应收账款回收加快，应收账款减

少导致计提坏账准备减少所致。

营业外收入 8,101,086.45 3,971,950.44 103.96% 本期处置信海2、6、宝岛8、9净收益。

营业外支出 144,901.59 1,929,034.90 -92.49% 本期处置资产净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34,189,166.70 20,674,366.68 65.37% 本期利润增加导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100,272,

507.68

59,599,861.51 68.24% 本期利润增加导致。

少数股东损益 535,305.77 -941,751.91 -156.84%

本期公司下属泉州金欣公司盈利导

致。

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 变动原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23,630,

800.09

-476,285,

351.12

-74.04% 本期购建船舶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23,236,

466.96

81,700,998.75 -128.44% 本期收到银行借款减少。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海

峡股份，证券代码：002320）于2015年6月25日下午开市起停牌，公司于2015年6月26日披露了《关于股

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29）。 公司于2015年8月25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5-58），并在此后陆续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拟筹划收购航运、港口、供应链管

理等资产标的，其中包括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收购公司控股股东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所持有新海港

区汽车客货滚装码头一期工程，拟收购其他资产标的的工作正在同时进行，最终交易金额及交易方式尚

未确定。目前公司聘请江海证券有限公司作为财务顾问，正在对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行论证，抓紧开

展各项工作。 因所筹划的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截至2015年三季报披露日，公司股票仍然处于停牌状态。 待有关事项明确后，公司将尽快刊登相关公

告并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筹划重大事项停牌 2015年06月26日 2015-29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2015年08月25日 2015-58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

海南港航

控股有限

公司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1、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

托管的企业现时没有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

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

能构成竞争的业务 ； 也未参与投资任何与股份

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生产的产品或经营的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其他企业 。 2、自

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托

管的企业将不会直接或间接经营任何与股份公

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也不会投资任何与股份公司及

其下属公司经营的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其他企业。 3、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如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托管的企业为进一步拓

展业务范围，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经营的

业务产生竞争，则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托管的

企业将以停止经营相竞争业务的方式，或者将

相竞争业务纳入到股份公司经营的方式，或者

将相竞争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

式避免同业竞争。 4、在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托管的企业与股份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存在关联

关系期间，本承诺函为有效之承诺。 如上述承

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公司将向

股份公司赔偿一切直接和间接损失，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2008年07

月18日

长期 遵守承诺

实际控制

人海口市

国资委

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本单位保证将不会对

港航公司的董事、监事及港航公司章程规定范

围内的高级管理人员进行重大调整，即保证每

年调整港航公司董事、监事及港航公司章程范

围内高级管理人员的比例不超过相应人员总数

的三分之一。 本单位保证对港航公司上述董

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的调整不会影响

海峡股份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管理层决策、

经营的正常、持续进行。

2009年03

月11日

长期 遵守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

海南港航

控股有限

公司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计划自海峡股份股票复

牌起六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有关规定，择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增持海峡股份金额不低

于人民币三千万元。 港航控股承诺在增持期

间、增持完毕六个月内及法定期限内不主动减

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严格遵守有关规定，不进

行内幕交易、敏感期买卖股份、短线交易，增持

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超计划增持。

2015年07

月08日

海峡股份

股票复牌

起六个月

内

海峡股份

尚未复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幅度

5.00% 至 45.0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

区间（万元）

8,796.66 至 12,147.77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

元）

8,377.77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年初公司更新3艘大型豪华客滚船；2、海安航线市场总体增长；3、我

司海安航线运费份额达到40%。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其他事项

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投标购买“德银

海”轮，于2015年4月30日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使用节余募集资金调整“德银海”轮改造费用。

此后，公司将该轮更名为“海丝公主” 轮，积极开展船舶改造设计招标等前期准备工作，并开始办理各项

审批手续。 然而，在“海丝公主” 轮改造工作开展期间，由于国内航运管理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海丝公

主” 轮改造的审批过程遇到较大困难。 截至2015年三季报披露日，该轮的改造手续仍未得到有关部门的

批准，造成该轮不能按计划完成改造。 “海丝公主” 轮无法按原计划投入西沙旅游航线运营，公司正积极

开展审批相关工作。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林毅

二零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周佰修 独立董事 因事 靳庆鲁

公司负责人顾正、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寇玉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方慧珍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1,770,750,570.24 1,896,505,641.86 -6.6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1,195,083,968.71 1,190,645,934.34 0.3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

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01,311,440.95 -35.37% 446,280,324.64 -11.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2,194,955.92 -111.13% 34,201,849.74 -3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6,440,959.45 -142.58% 26,272,391.72 -46.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 -67,140,415.27 -856.3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 -125.00% 0.09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 -125.00% 0.09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9% -1.87% 2.86% -1.7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

分）

29,796.9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

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9,146,833.47

主要为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

扶持资金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14,116.71

减：所得税影响额 403,188.0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29,867.60

由报告期内控股公司所产生

的非经常性损益由少数股东

所承担的份额

合计 7,929,458.0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30,294

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李芳英 境内自然人 12.29%

44,708,

187

33,531,140 无

顾正 境内自然人 9.57%

34,836,

016

26,127,012 无

王祥伟 境内自然人 7.26%

26,435,

921

21,948,691 无

袁建新 境内自然人 6.51%

23,677,

844

21,208,383 无

上海业祥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5.00%

18,200,

434

无

高湘 境内自然人 1.71% 6,225,647 无

王斌杰 境内自然人 0.80% 2,904,204 无

赵树荣 境内自然人 0.70% 2,544,775 无

顾冰 境内自然人 0.70% 2,544,775 1,908,581 无

郑帼芳 境内自然人 0.70% 2,544,775 无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18,200,434 人民币普通股

18,200,

434

李芳英 11,177,047 人民币普通股

11,177,

047

顾正 8,709,004 人民币普通股 8,709,004

高湘 6,225,647 人民币普通股 6,225,647

王祥伟 4,487,230 人民币普通股 4,487,230

王斌杰 2,904,204 人民币普通股 2,904,204

赵树荣 2,544,775 人民币普通股 2,544,775

郑帼芳 2,544,775 人民币普通股 2,544,775

钱勇 2,500,489 人民币普通股 2,500,489

袁建新 2,469,461 人民币普通股 2,469,46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说明

顾正与顾冰、王祥伟与王斌杰分别为父子关系。 赵树荣与李芳英、袁建新与郑

帼芳分别为夫妻关系。 高湘与顾冰为母子关系。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报表项目 2015.9.30 2014.12.31 增减幅度 原因分析

预付款项 45,874,781.13 32,299,376.60 42.03% 预付研发项目所致

应收利息 3,450,136.99 2,379,616.44 44.99%

计提未到期的银行结构性存款利

息

持有至到期投资 100,047,671.23 -100.00% 银行理财产品全部收回

在建工程 92,633,010.84 67,355,796.22 37.53% 研发大楼投入增加所致

短期借款 4,000,000.00 8,000,000.00 -50.00% 归还部份贷款所致

预收款项 9,692,633.19 22,715,537.16 -57.33%

报告期末预收客户的款项有所减

少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4,461,107.00 7,782,490.17 -42.68%

报告期末应付职工款项有所减少

所致

应交税费 -17,599,714.56 1,825,889.14 -1063.90% 主要是增值税留抵增加所致

其他应付款 9,748,907.34 43,009,031.19 -77.33% 主要是支付丰禾原股东款项所致

其他流动负债 3,132,795.76 4,967,731.97 -36.94% 主要是委外加工费减少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798,624.32 -1,081,877.61 -173.82% 为汇率波动所致

（二）、利润表

1、1-9月同期数据比较

报表项目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增减幅度 原因分析

资产减值损失 -4,033,166.70 3,195,709.30 -226.21%

报告期冲减的坏账准备高于去年

同期

投资收益 2,891,519.18 7,591,043.84 -61.91%

报告期确认的银行理财金额低于

去年同期

营业外收入 10,222,027.97 6,705,905.83 52.43%

报告期确认的政府补助高于去年

同期

营业外支出 1,259,514.26 35,544.00 3443.54% 主要是报告期流动资产处置损失

所得税费用 3,493,159.87 8,821,284.85 -60.40% 主要是报告期利润下降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 79,339.03 -1,606,724.02 104.94%

主要是合并范围增加控股公司丰

禾公司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 1,880,501.93 313,391.93 500.05% 为汇率波动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94,955.92 19,722,930.84 -111.13% 主要是报告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

26,272,391.72 48,718,288.01 -46.07% 主要是报告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2、7-9月同期数据比较

报表项目 2015年7-9月 2014年7-9月 增减幅度 原因分析

营业收入 101,311,440.95 156,760,375.38 -35.37%

受制于国际油价持续低位运行，

勘探需求减少所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194,955.92 19,722,930.84 -111.13% 主要是报告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

-6,440,959.45 15,125,329.71 -142.58% 主要是报告期销售收入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原控股股东解除股东一致行动协议

2015年9月8日，原控股股东顾正、李芳英、袁建新、王祥伟签署了《关于<股东一致行动协议书>的解除协

议》，解除各方之前于2007年11月25日签署的《股东一致行动协议书》。 自解除协议签署之日起，原协议书项

下的一致行动关系及各项权利义务立即终止，上述四人不再作为一致行动人控制上市公司。 相关事项请见

2015�年9�月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告。

2、公司股东向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

自然人股东顾正、李芳英、袁建新、王祥伟等七人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合计为29,377,047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本的8.073%）协议转让给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祥投资” ），该笔股权过户完成

后，顾正、袁建新、王祥伟再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15.004%股份质押给业祥投资，同时将该部分股份对应的表决

权委托给业祥投资行使。 上述股权转让及委托表决权手续完成后，业祥投资在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将达到

28.078%，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手续尚未完成。 相关事项请见2015�年9�月9�日

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告。

3、业祥投资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

业祥投资在2015年9月14-17日期间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18,200,43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01%）。 相关事项请见2015�年9�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公告。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协议 2015年09月0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048

公司股东向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协议转让上市公司股份

2015年09月0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047

业祥投资通过二级增持公司股份 2015年09月19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2015-051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上海业祥投资管

理公司

保证上市公司的独立运

作，确保收购后上市公司

在资产、人员、财务、机

构、业务等方面的完整及

独立

2015年09月18日 持续

正在履行（相关内容

详见2015年9月22日

披露的详式权益变

动书）

上海业祥投资管

理公司

避免和消除与上市公司

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

2015年09月18日 持续

正在履行（相关内容

详见2015年9月22日

披露的详式权益变

动书）

上海业祥投资管

理公司

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司

之间的关联交易

2015年09月18日 持续

正在履行（相关内容

详见2015年9月22日

披露的详式权益变

动书）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40% 至 -10%

2015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

（万元）

3650 至 5476

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6,084.0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国际油价持续低迷影响，市场对相关设备及工程服务的需求量缩

减，导致业绩可能出现波动。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顾正

2015年10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278

证券简称：神开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57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

10日以电话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10月20日在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1769号公司三

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到会出席董事8名（独立董事周佰修因事无法参加本次董

事会，委托独立董事靳庆鲁出席），公司监事会主席蒋赣洪先生、财务总监方慧珍女士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

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顾正先生召集和主持，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第三季度报告》 。

公司2015年度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已刊载于2015年10月22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以及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由股东提名，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董事会审议拟补

选孙晔先生、方晓耀先生、黄家骝先生、邹建华先生、顾承宇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拟补选金炳

荣先生、孙大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职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日止。（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上述董事候选人当选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拟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

年。

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此事项发表独立意见，相关公告已刊载于2015年10月22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

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 会议以 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2015年11月10日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关于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全文刊登于2015年10月22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1、孙晔先生

男，1971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硕士，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一级建造师、注册投

资建设项目管理师。2009年11月至2010年9月任上海远大医疗集团副总裁；2010年12月至2011年6月任上海市

华信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成员；2011年6月至2013年12月任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6

月至2014年3月任安徽华信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董事长，华信天然气（上海）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安

徽星诺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任中安联合能源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

华信石油集团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执行董事、上海华信燃料有限公司董事、华信（青岛）储备有限公司董事、中

国华信石油有限公司董事、中国华信基金有限公司董事、上海华信石化交易网络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新疆华信

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曾任亿利资源集团执行董事、集团副总裁、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非独立董事。 现任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集团总裁。

孙晔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担任集团

总裁，与公司其他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方晓耀先生

男，1977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 2009年6月至2011年3月任职上海快时得实业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2011年3月至2014年4月任职正威集团上海亚炬资源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4年9月任上海耀达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持有上海耀达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5%的股份。

方晓耀先生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3、黄家骝先生

男，1957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经济师。 1991年12月至1995年9月任中国农业银行金山支行朱

泾营业所主任、党支部书记，金山支行国际业务部常务副总经理；1995年9月至1999年10月任天安保险公司上

海永嘉路办事处经理；1999年10月至2005年4月任华夏银行上海分行外滩支行行长、 党支部书记；2005年4月

至2009年11月任厦门国际银行上海分行助理总经理；2009年11月至2010年12月任上海长宁东虹桥小额贷款

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现任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风控总监，上海东虹桥担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黄家骝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与公司其他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4、邹建华先生

男，1981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MBA在读，国际注册内部审计师CIA、会计师、审计师。 2008年9

月至2010年12月任上海远大医疗集团审计部经理；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任上海华信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办主任、投资部总监、总经理助理；2013年6月至2014年12月任华信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现任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国内投资事业部总经理，火柴快鹿股权投资基

金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邹建华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与公司其他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5、顾承宇先生

男，1964年11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工商管理硕士（MBA），工程师，现任中共上海市第十届党代

会代表。2000年7月至2014年8月期间历任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企业改革处处长；上海电气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管理一部总经理（期间兼任上海明精机床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致达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裁；致达科技集团董事、副总裁（期间兼任上海室内装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书记）；上海致达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专职副总裁。 2014年9月至今任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

顾承宇先生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

1、金炳荣先生

男，1948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真如支行副行长、中国农业银

行上海市嘉定县支行行长、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2008年8月至2015年3月上海达安金融票据传递有限

公司董事长；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曾担任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上海飞乐股份有限公司（SHA:

600654）独立董事。现任上海银行独立董事，上海国利货币经纪公司独立董事，上置集团有限公司（股份代号：

1207）非执行董事，大中华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金炳荣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2、孙大建先生

男，1954年05月出生，中国国籍，本科，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注册税务师，高等学校教师。 曾任上海财

经大学会计系教师，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业务二部经理，上海耀华皮尔金顿玻璃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上海耀

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广东耀皮玻璃有限公司董事、天津耀皮玻璃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锦江国际

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浙江万丰奥威汽轮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孙大建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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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0月

10日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5年10月20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

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蒋赣洪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顾冰

先生、财务总监方慧珍女士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逐项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全体监事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

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2、全体监事以 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

案》。

根据公司未来整体发展工作需要，由股东提名，监事会审议拟补选谢圣辉先生、蒋益琴女士为公司第三届

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 任职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简

历附后）

调整监事后，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决议。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1、 谢圣辉先生

男，1976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国际注册内部审计

师。2010年3月至2014年5月任上海龙宇燃油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副经理；2014年6月至今任上海快鹿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助理、审计部总监。

谢圣辉先生在公司控股股东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母公司上海快鹿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任职，

与公司其他董监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2、蒋益琴女士

女，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MBA在读，中级会计师、高级国际财务管理师。2009年9月至2011年

11月任上海多宝鞋业有限公司财务经理；2011年11月至2015年4月任上海华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蒋益琴女士与公司其他董监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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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用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鉴于公司2014年度审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聘期届满且为公司服务年限较长，为保

证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和客观性，并结合公司业务发展需求，公司董事会拟聘请上会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上会” ）为公司2015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一年。

公司董事会对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多年来勤勉、尽责及辛勤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敬

意。

一、拟聘用审计机构情况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原名上海会计事务所）是一家颇具规模、历史最长、信誉良好的会计

师事务所，成立于1981年1月，是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由财政部试点成立的全国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具

有财政部和证监会批准的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 目前上会有从业人员650多人，其中注册会计师

超过260人，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在国内享有良好的声誉。

几经行业变革，上会一直位于全国百强会计师事务所行列。 坚持独立、客观、公正原则，积极致力于保护

投资者利益，履行对社会公众的责任，得到了业内和市场的广泛认可和支持。

二、聘用审计机构履行的程序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关于聘用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2、公司将于2015年11月10日召开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聘用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公

告》。

3、公司独立董事已对本次聘用2015年度审计机构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二）经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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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15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股东大会届次：2015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召集人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 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

5、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于2015年11月10日下午14：30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5年11月09日下午15:00至2015年11

月10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6、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闵行区联航路1588号“上海国家现代服务业软件产业化基地”技术中心楼

109室报告厅。

7、 会议出席对象：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2015年11月3日，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委托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决议，该股

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董事、监事候选人

(4)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1、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 5�名非独立董事：

（1） 关于选举孙晔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2） 关于选举方晓耀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3） 关于选举黄家骝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4） 关于选举邹建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5） 关于选举顾承宇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2、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选举 2�名独立董事：

（1） 关于选举金炳荣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2） 关于选举孙大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提案；

3、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选举 2�名监事：

（1） 关于选举谢圣辉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2） 关于选举蒋益琴女士为公司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4、 《关于聘用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注：上述议案内容已于2015年10月22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登记方式：凡欲出席股东大会的自然人股东凭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

凭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等办理登记手续；法人股东持营

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原件到以下地址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

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传真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2、 登记地点：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1769号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 登记时间：2015年11月4日上午9:00~11:30

四、其他事项

1、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浦星公路1769号

邮政编码：201114

会务联系人：景倩吟

联系电话：021-64293895

联系传真：021-54336696

传真电话：021－54336696

2、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附件 1：授权委托书样式

附件 2：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1日

附件1

授 权 委 托 书

致：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本人/本单位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

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为本人/本单位承担。

序号 议案 累计表决权数 候选人 投票数

1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孙 晔

方晓耀

黄家骝

邹建华

顾承宇

2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金炳荣

孙大建

3 《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谢圣辉

蒋益琴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4 《关于聘用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附注：

1、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2、 对议案3的投票，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三项中选择一项划 √ ；

3、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1、2、3�项事项均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即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拥有的

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之乘积。 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将其拥有

的投票权全部投向一位董事或监事候选人，也可以将其所拥有的投票权平均或分散投向多位董事或监事候选

人。 如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表决权数的，其对该项方案所投的选举票无效。

4、 为真实体现选举人意愿，本次投票按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监事三部分分别进行累积投票。 即：

选举非独立董事时，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非独立董事人数

之积，该部分投票权只能投向本次股东大会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独立董事时，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独立董事人数之

积，该部分投票权只能投向本次股东大会的独立董事候选人；

选举监事时，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拥有的投票权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总数乘以应选监事人数之积，该部分

投票权只能投向本次股东大会的监事候选人。

5、 股东所投表决权票不得小于1股，应为等于或大于1的整数，不得出现小数，否则，股东对该项方案所投

的选举票无效。

附件 2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

15:00。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2、 网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议案进行投票。 该证券

相关信息如下：

证券代码：362278�证券简称：神开投票

在投票当日，“神开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3、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1) 由于本次投票涉及累计投票制，故不对会议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

(2) 议案1-3累计投票中，股东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3) 表决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元）

1 董事候选人选举

1.01 候选人：孙 晔 1.01

1.02 候选人：方晓耀 1.02

1.03 候选人：黄家骝 1.03

1.04 候选人：邹建华 1.04

1.05 候选人：顾承宇 1.05

2 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

2.01 候选人：金炳荣 2.01

2.02 候选人：孙大建 2.02

3 监事候选人选举

3.01 候选人：谢圣辉 3.01

3.02 候选人：蒋益琴 3.02

4 《关于聘用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00

(4) 选举董事时，每位股东拥有对董事候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持股数*5；选举独立董事时，每位股东

拥有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持股数*2；

选举监事时，每位股东拥有对监事候选人的累计表决票数为其持股数*2；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表决票数

全部投给一个候选人，也可以分散投给多个候选人。

关于累计投票的投票举例

如股东持有100股股票，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共5名董事候选人议案组（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方式如

下：

议案名称 对应的申报价格（元）

申报股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董事候选人选举

候选人：董事一 1.01 500 100 200

候选人：董事二 1.02 100 200

候选人：董事三 1.03 100 100

候选人：董事四 1.04 100

候选人：董事五 1.05 100

(5) 议案4�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议案4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同意：1股；反对：2股；弃权：3股。

5、注意事项

(1)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2)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09日下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下午15：

00。

(2)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

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公司可以写明具体的身份认证流

程。

(3)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规定，作为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补选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提名及补选程序合法有效。

董事提名人选孙晔先生、方晓耀先生、黄家骝先生、邹建华先生、顾承宇先生具备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独立董事提名人选金炳荣先生、孙大建先生具备了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未发现有

《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形。

本次公司董事会董事的补选，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补选孙晔先生、方晓耀先生、黄家骝先生、邹建华先生、顾承宇先生为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金炳荣先生、孙大建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二、关于聘用2015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董事会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证券、期货相关业务审

计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能

够独立对公司财务情况进行审计。 我们同时认为此次聘用会计师事务所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况，也不会影响公司财务报表的审计质量，且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聘用上会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1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独立董事： 管彤贤 周佰修 靳庆鲁

2015�年10�月20日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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